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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
管理办法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为进一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，推进干部教育培训事业持

续健康发展，不断规范和加强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

理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会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组织

部、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修订印发《内蒙古

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内财行〔2025〕1128

号,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就有关政策解读如下：

一、出台背景

2017 年，我厅联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自治区公务员局

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内财

行〔2017〕2091 号），对规范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培训工作、

加强培训经费管理，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。但在新的形势

下，现行内财行〔2017〕2091 号文件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培

训工作需要，亟需修订完善。

二、重要提示

《办法》共二十六条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内蒙古自

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内财行〔2017〕2091

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的补

充通知（内财行规〔2023〕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三、问题解答



— 2 —

1.区外培训执行培训地党政机关培训费标准，是否应明

确各地标准？

各地党政机关培训费标准会随着当地党政机关培训费管

理办法修订发生变化，无法在《办法》中固化。各地党政机

关培训费标准属于政务信息公开内容，区外各地的培训费标

准可上网查询。

2.授课老师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按什么标

准执行？由谁承担？

根据《办法》第十条 师资费在综合定额标准外单独核

算，由培训承办单位承担。授课老师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自

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，住宿费、伙

食费按照参加该次培训的标准执行。

3.是否允许参加收费培训？培训费标准如何把握？

根据《办法》第十九条 培训费由培训举办单位承担，

纳入部门预算管理，在各单位公用经费或专项经费中列支，

不得向参训人员收取任何费用。

各单位要从严控制和严格审核单位所属人员参加收费培

训，不得批准参加以获取利润为目的、未经行业主管部门认

可的各种中介机构及学会、协会等举办的培训班。确因履行

岗位职责需要参加的、上级组织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书面通

知的收费培训，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或本单位分管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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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财务的同志批准后，可以报销培训费用，报销标准原则上

不能超过培训地党政机关培训费标准。

4.行业特殊技能类培训费标准能否上浮？具体比例是多

少？

根据《办法》第九条 对于专业技术性较强且培训需花

费较大的技能类培训，如购置标本、试剂以及进行实操演示、

演练，现场做试验等特殊类培训，根据需要，可在培训费综

合定额标准的基础上最高上浮 20%。如在自治区旅游旺季（七、

八、九月份）举办，可在培训费原有综合定额标准的基础上

最高上浮 40%。

四、政策解读员及咨询电话

如对本办法有不理解之处，可向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行

政处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具体咨询。

政策解读员：张立欣、戴睿东、张田颖

政策咨询电话：0471-4192053

0471-4862609

0471-6944911

政策咨询时间：工作日 9：00-12：00,14：00-17：00


